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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资金转移支付 

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

 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

（一）中央下达水污染防治资金转移支付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

情况 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

通知》（财资环〔2022〕117 号），财政部下达本市水污染防治资

金预算 11430 万元，用于支持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环境保护等方

面的项目。上海市生态环境局（以下简称市生态环境局）编制提

交了 2023 年水污染防治资金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，通过了生态

环境部审核。 

（二）省内资金安排、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

为提前做好水污染防治资金项目储备，根据《中央生态环境

资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（2021 年）》，市生态环境局全年持续

向市级相关单位及各区生态环境局征集符合水污染防治资金支

持方向的项目，经研究并综合考虑项目成熟度，筛选项目报送生

态环境部审核，2023 年共计提交两批次 7 个项目，其中 5 个项

目通过审核进入中央储备库。 

截至报告日，2023 年度水污染防治资金 11430 万元已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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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解下达，共支持 4 个储备库内项目，具体资金分配情况如下： 

1. 用于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资金共计 5086.18 万元 

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共 2 个，为奉贤区南桥镇西部水系

环境提升项目（总投资 3247 万元，中央资金支持 2580 万元）、

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西南区域水环境综合提升工程（总投资

3037.51 万元，中央资金支持 2506.18 万元）。截至 2024 年 2 月

底，两个项目暂未开工。 

2. 用于良好水体保护项目资金共计 2813.12 万元 

良好水体保护项目 1 个，为崇明区港西镇富民村西部区域水

环境提升工程（总投资 3910.78 万元，中央资金支持 3200 万元，

其中 2022 年支持 396.18 万元、2023 年支持 2813.82 万元）。截

至 2024 年 2 月底，该项目开工在建。 

3. 用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项目资金共计 3530 万元 

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项目 1 个，为松江区车墩镇水质提升保持

与水生态修复项目（总投资 3976.55 元，中央资金支持 3530 万

元）。截至 2024 年 2 月底，该项目暂未开工。 

以上 4 个项目均已编制项目绩效目标表，根据生态环境部专

家审核意见修改完善后，上报进入中央生态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管

理系统。 
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 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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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项目资金投入情况 

截至报告日，2023 年水污染防治资金 11430 万元已全部分

解下达。 

2.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

截至 2024 年 2 月底，2023 年水污染防治资金已执行金额为

621.945 万元，执行率为 5.44%。 

此外，结转并继续使用的 2022 年水污染防治资金累计执行

14565.61 万元。 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

2020 年以来，本市水污染防治资金的分配均按照生态环境

部实施库项目核准结果实施，非入库项目一律不予以支持。市财

政局向项目单位下达资金及时、规范。市生态环境局每年均抽取

部分项目，对项目资金使用规范性和执行准确性、项目绩效目标

实现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；每月调度水污染防治资金项目进度

和资金拨付情况，对调度过程中存在问题、进度滞后的项目，开

展现场监督检查，将现场监督检查报告通报相关区生态环境局，

压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动态跟踪整改完成情况，加强项目整改闭环

管理。 

2023 年，市生态环境局继续按照《上海市中央水污染防治

资金与农村环境整治资金项目管理细则》《关于加强本市中央水

污染防治资金项目储备及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加强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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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防治资金及项目管理，2023 年组织技术单位开展现场监督

检查 18 次，涉及项目 13 个，其中对 2022-2023 年资金跨年度支

持的“崇明区港西富民村西部区域水环境提升工程”开展 1 次监

督检查，涉及中央资金 3200 万元。 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

2023 年度总体目标为：2023 年地表水水质优良（达到或优

于Ⅲ类）比例达到 92.5%，无劣Ⅴ类水质断面。2023 年度总体目

标完成情况为：2023 年地表水水质优良（达到或优于Ⅲ类）比

例达到 97.5%，无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。2023 年在各级财政资

金的支持下，本市全面完成年度总体目标。 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

1.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

（1）数量指标 

生态拦截沟 7.05 公里，新增污染负荷 COD 削减量 40 吨/年，

新增污染负荷氨氮削减量 9 吨/年，新增污染负荷总磷削减量 2.25

吨/年，水生植物恢复面积 0.22 平方公里，河道水体修复面积 0.5

平方公里，新增湿地恢复面积 0.19 平方公里，新增河湖生态缓

冲带修复面积 0.16 平方公里。上述指标需按项目实施进度达到

绩效目标要求。 

（2）质量指标 

项目验收合格率达到 100%：该指标待全部项目完成验收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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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计可达到绩效目标要求。 

（3）时效指标 

开工率达到 100%：目前 1 个项目已开工，开工率为 25%，

暂未达到绩效目标要求。 

完工率≥50%：该指标待全部项目建成完工后可达到绩效目

标要求。 

2.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

地表水水质优良（达到或优于Ⅲ类）比例达到国家下达的年

度目标值：2023 年国家下达本市地表水水质优良（达到或优于

Ⅲ类）比例为 92.5%。本市实际完成值为 97.5%，超额完成绩效

目标。 

地表水劣Ⅴ类水体降低比例达到国家下达的年度目标值：

2020 年起本市无劣Ⅴ类断面，满足绩效目标。 

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 III 类比

例达 100%：2023 年本市四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到或优

于 III 类比例为 100%，达到绩效目标。 

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目标达标情况达到国家下达的年度目

标值：2023 年国家下达本市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目标为五类目

标比例 66.7%，本市实际为 39.5%，达到绩效目标。 

3.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

相关受益方满意度≥90%：目前暂无已建成投运的项目，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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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个项目基本完工后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，预计可完成指标要求。 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

数量指标目前均未达到绩效目标，原因为 2023 年水污染防

治资金支持的 4 个项目中，1 个正在实施，3 个未开工，目前暂

无已建成投运的项目。由于上述项目均为工程性项目，需要一定

的建设周期，待 4 个项目基本完工后，预计可完成上述指标。 

质量指标中的项目验收合格率和时效指标中的完工率，因目

前暂无已建成投运的项目，暂无法考核，待全部项目验收或者完

工后，预计可完成上述指标。时效指标中的开工率指标未完成绩

效目标的原因为：本市 2023 年水污染防治资金支持的 4 个项目

中，有 3 个项目 2023 年底才通过生态环境部技术审核进入中央

储备库，2024 年 2 月才完成资金分配下达。因此目前仅有 1 个

项目开工，开工率暂未达到绩效目标。待 4 个项目全面开工后，

预计可完成该指标。 

相关受益方满意度指标，目前暂无已建成投运的项目，待 4

个项目基本完工后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，预计可完成指标要求。 

下一步，市生态环境局将落实好以下整改措施： 

一是严格对照项目绩效目标表中的既定目标，督促项目主体

加快项目建设推进，早日完成全部绩效目标并发挥生态环境效

益，提升群众满意度。 

二是进一步加大市级项目储备库建设力度。结合饮用水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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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地规范化建设、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、水质易反复河道专项

整治行动等工作，组织相关区积极谋划水生态修复项目，推动

提升项目储备量。继续会同技术支撑单位，充分发挥市级专家

库优势，对各区生态环境局和相关项目申报主体加强技术指导，

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核和市级技术审核，把控项目申报质量。 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

市生态环境局将根据市财政局绩效评价结果公开规程和

要求，按全市统一部署，进行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工作。 

 

附表：水污染防治资金转移支付区域绩效自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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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 
      

水污染防治资金转移支付区域绩效自评表 

（2023 年度） 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水污染防治资金 

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、生态环境部 

地方主管部门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使用单位 相关镇人民政府 

资金投入情况 

（万元） 

  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(B) 预算执行率(B/A) 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3689.17 793.745 5.80% 

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 11430 621.945 5.44% 

      地方财政资金 2259.17 171.8 7.60% 

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

资金管理情况 

 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

分配科学性 资金分配科学合理，支持项目均符合中央资金支持方向 无 

下达及时性 项目通过生态环境部审核入库后，资金下达及时 无 

拨付合规性 项目资金拨付合规 无 

使用规范性 项目资金使用规范 无 

执行准确性 项目资金执行准确 无 

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项目预算绩效管理规范 无 

支出责任履职情况 项目支出责任履职规范 无 

总体目
标完成
情况 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

2023 年地表水水质优良（达到或优于Ⅲ类）比例达到 92.5%，
无劣Ⅴ类水质断面。 

2023 年地表水水质优良（达到或优于Ⅲ类）比例达到 97.5%，无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，
全面完成年度总体目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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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 
指标 

一
级
指
标 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
全年实际 
完成值 

未完成原因和 
改进措施 

产
出
指
标 

数量指标 

生态拦截沟（公里） 7.05 / 

未完成原因：因 2023 年水污染防治资金支
持的 4 个项目中，1 个正在实施，3 个未开
工，目前暂无已建成投运的项目。待 4 个
项目基本完工后，预计可完成数量指标要
求。 
改进措施：严格对标项目绩效目标表中的
既定目标，督促项目实施主体加快项目建
设推进，早日完成数量指标绩效目标。 

新增污染负荷 COD 削减量（吨/年） 40 / 

新增污染负荷氨氮削减量（吨/年） 9 / 

新增污染负荷总磷削减量（吨/年） 2.25 / 

水生植物恢复面积（平方公里） 0.22 / 

河道水体修复面积（平方公里） 0.5 / 

新增湿地恢复面积（平方公里） 0.19 / 

新增河湖生态缓冲带修复面积（平方公里） 0.16 / 

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% / 

未完成原因：目前暂无法考核，待全部项
目验收或者完工后预计可完成上述指标。 
改进措施：督促项目实施主体加快项目建
设推进，保证项目全部验收合格。 

时效指标 

开工率 100.00% 25% 

未完成原因：本市 2023 年度水污染防治资
金支持的 4 个项目中，有 3 个项目 2023 年
底才通过生态环境部评审进入中央储备
库，2024 年 2 月才完成资金分配下达。因
此目前仅有 1 个项目开工，开工率未完成
目标。 
改进措施：进一步加大市级项目储备库建
设力度，从而提高资金分解下达速度。 

完工率 ≥50% / 

未完成原因：目前暂无法考核，待全部项
目验收或者完工后预计可完成上述指标。 
改进措施：督促项目实施主体加快项目建
设推进，保证项目全部验收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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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益
指
标 

生态效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指标 

地表水水质优良（达到或优于Ⅲ类）比例 92.50% 97.5%   

地表水劣Ⅴ类水体降低比例 0 0   

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
到或优于 III 类比例 

100% 100%   

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目标达标情况（%） 
达到国家下达的
年度目标值 

2023 年国家下达本市地
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目标
为五类目标比例 66.7%，
本市实际为 39.5%。 

  

满
意
度
指
标 

相关受益
方满意度 

相关受益方满意度 90% / 

未完成原因：目前暂无已建成投运的项目。
待 4 个项目基本完工后开展群众满意度测
评，预计可完成指标要求。 
改进措施：督促项目实施主体加快项目建
设推进，确保项目早日发挥生态环境效益，
提升群众满意度。 

说明 无。 

注: 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 
  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 

   3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。 


